




















	重要内容提示：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05号虹桥世茂睿选尚品酒店一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5、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6、 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7、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 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 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担保的议案》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1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14、 议案名称：《关于收购Innovare KTI-Fired Heaters Co., Ltd.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